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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5 日

市政府16个安全生产综合督导组“七一”
前扎实开展专项整治督导检查
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

生产工作的指示部署，确保“七一”前期全市安全形势稳定向好，

6 月 19 日，市安委办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专项专项督导检查工

作推进会，对特殊敏感时段全市的安全生产专项督导工作进行了

再安排、再部署。会议结束后，各督导组全部下沉基层，落实“七

一”前每日督导检查的工作要求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按照《关于加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期间督导检查的通知》（郑

安委〔2021〕5 号）文件精神和市领导要求，各督导组采取听取

汇报、查阅资料、明察暗访、现场核查、随机抽查、夜查等多种

方式，对各分包区域开展督导检查。自 6 月 19 日至今，共督导

检查政府及行业部门 117 个，乡镇（办）61 个，企业 255 家，

发现问题 663 处，现场整改 274 项，交办 389 项，提出意见建议

共 146 条。

二、督导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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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督导组督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突出重点行业的安全监管

和专项整治，认真查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，对督查工作

发现的问题和事故隐患要求有关单位和企业立即责令整改;对一

时不能整改到位的，督促当地政府和相关单位落实责任，跟踪整

改;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，由区县（市）安委办进行挂牌督办，

并由有关部门责令立即停产停业整顿。各督导组工作细致、检查

深入，成效明显，展现出了很多好的经验做法：第三组（市工信

局）对煤矿、砖厂、加油站等重点企业进行夜查；第九组（市城

管局）督查发现堵塞消防通道的违规建筑后立即交办，督促整改，

隐患也很快得以消除。第四组（市公安局）、第十组（市生态环

境局）对交办的问题隐患及时“回头看”，并现场复查，对账销

号，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。第七组（市自然资源局）、第十六

组（市住房保障局）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及时上报，确保问题得到

及时有效解决。第十二组（市商务局）所查问题具体详细，对于

现场整改和和交办的事项叙述分明，建议中肯实际。第十四组（市

市场监管局）则是在多次督导检查后，发现中牟县冷库存在多处

隐患问题，中牟县安委办随即要求冷库主管行业商务局进行冷库

行业隐患大排查、大整治。

三、下步工作

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责任重大、使命光荣。各督导组

要继续以问题为导向，提高发现风险隐患的敏锐力、洞察力，以

消除安全生产问题隐患为切入点，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、

成灾之前；各督导组要持续督促政府履行好属地责任、行业履行

好监管责任，要通过查证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、有无“三违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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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证生产、冒险作业等违法行为来佐证政府和行业部门的工作。

要针对此次督查的问题建立台账，督促整改。对于整改完毕的，

要开展“回头看”行动，确保整改真正落实到位；要继续开展对

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突出重点时段，突出危险化

学品、交通运输、建筑施工、油气输送管道、“三合一”及人员

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和重要场所的督导检查，坚决遏制重特

大事故发生；要创新方式方法，将问题隐患当成事故对待，奔着

问题去，对着问题查，列出问题表，交办问题改，围着问题追，

狠抓典型曝光，确保查出问题、查出措施、查出权威，力戒形式

主义、官僚主义，要避免出现“只检查不登记、只登记不移交”

的现象。

组别

类别 政府及
行业部

门

乡镇
（办）

企业数 问题数 整改数 交办数

第一组
(市发改委)

6 3 9 13 8 5

第二组
(市教育局)

5 21 62 57 5

第三组
(市工信局)

8 6 28 27 16 11

第四组
(市公安局)

5 17 37 26 11

第五组
(市应急局)

12 3 6 20 5 15

第六组
(市城建局)

5 2 17 52 32 20

第七组
(市自然资源局)

4 5 13 32 14 18



— 4 —

第八组
(市交通局)

3 8 13 30 11 19

第九组
(市城管局)

10 5 10 60 8 52

第十组
(市生态环境局)

10 1 25 36 30 6

第十一组
(市水利局)

2 10 15 14 1

第十二组
(市商务局)

10 7 30 63 16 47

第十三组
(市国资委)

9 3 18 46 9 37

第十四组
(市市场监管局)

8 4 5 49 6 43

第十五组
(市文广旅局)

9 3 17 65 10 55

第十六组
(市住房保障局)

11 1 15 56 12 44

总数 117 61 244 663 274 389

报： 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有关领导，省应急管理厅。

发： 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办公室。


